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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教育厅关于深刻吸取
巴州区第二中学食堂燃气管道泄漏烘燃事故教训
进一步做好学校后勤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
各市州教育局、各高校：
2012 年 9 月 5 日凌晨 2 时 10 分，巴中市巴州区第二中学学
生食堂外洗碗槽处燃气管道泄漏烘燃，火势持续 5 分钟，在相关
方面的努力下被迅速扑灭，未造成人员伤亡。经查明，事故原因
系燃气塑管被烧损导致天然气泄漏。学校食堂承包人冯某平时将
一个塑料消毒桶放在燃气管道旁，塑料消毒桶内放有两根带电的
“热得快”，塑料桶发生燃烧后又将燃气管道烘燃，导致洗碗槽
处的简易棚燃烧。为深刻吸取巴州区第二中学食堂事故教训，举
一反三，防范学校后勤安全事故特别是重大事故的发生，现就进
一步做好学校后勤安全工作特紧急通知如下：
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严格按照省教育厅近
期印发的一系列有关学校加强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精神，结合开
学工作大检查等活动，采取切实有效措施，认真抓紧组织开展一

次学校食堂、公寓（宿舍）、开水房、浴室、活动中心和办公、
教学楼等公共区域的安全拉网式大检查。要重点对学校的电源线
路、天燃气管道、锅炉、电梯、消防器械及通道等重要设施，以
及学生公寓（宿舍）私拉乱接电源线，私自使用大功率电器与火
烛等进行全面检查。对检查不认真、不彻底,事后发生安全事故,

要追究检查人的责任。对发现隐患整改不及时、不彻底或漏报、
瞒报的,一律严格追究责任。
各市（州）教育局要及时将本通知精神和要求传达到县（市、
区）教育局和所属学校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要及时将本通知
精神和要求传达到每所学校。各市（州）教育局和高等学校要将
贯彻落实本通知要求的工作情况、采取的措施等情况，于 9 月
25 日前通过后勤 OA 系统报送至省教育厅学校后勤与产业处。
高校联系人：陈佳玲 电话：028-86677068

市（州）教育局联系人： 王国强 电话：028-86661534

后勤 OA 系统管理员：张荣 电话：028—866579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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